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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学科研和教辅单位
内设机构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文号 ：广师院〔2013〕191 号，施行时间 ：2013 年 7 月 2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教学单位、科研单位、教辅单位内设机构的管理，

根据广东省编办《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机构编制标准》（粤机编办〔2010〕193 号）、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机构编制方案》（粤机编〔2007〕8 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核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岗位设置方案的通知》（粤教人函〔2010〕188 号）的有关规

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科研单位内设机构的设置应根据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工作的

实际需要，遵循有利于专业建设、学科发展、教学管理、人力及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

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原则。教辅单位内设机构的设置应根据工作的需要，遵循精简和

有利于内部管理与各项工作开展的原则。

第三条  教学单位可内设三级机构 ( 办公室、系（部）、专业、直属教研室、

实验中心 )，科研单位只设三级机构（办公室、直属研究室）；教辅单位只设三级

机构（办公室、部或中心）。

第二章  机构设置的条件和要求

第四条  二级单位内设的办公室：按学校机构编制方案规定执行。

第五条  继续教育学院、档案馆内设科级机构：按学校机构编制方案规定执行。

第六条  二级教学单位内设的系（部）、专业、直属教研室：应按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或本科专业进行统筹规划，至少应覆盖一个本科专业和与本科专业密切相

关的学科。

第七条  二级教学单位内设的实验中心：应遵循加强实验教学管理和便于学院

实验室资源充分利用的原则设置。

第八条  二级单位内设的研究所为四级机构，其设置按《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科

学研究机构管理办法》（广师院〔2007〕68 号）规定执行。

第九条  二级单位内设的研究所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协同创新

等方面成绩显著的，经学校研究同意，可晋升为三级或以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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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教辅单位内设的部或中心：应根据有利于内部管理和精简的原则

设置。

第三章  机构设置和调整程序

第十一条  教学科研单位和教辅单位提出内设三级机构的设置（或调整）论证

报告，内容应包括：拟设置或调整机构的理由、机构名称、职责范围、人员编制、

下属机构的设置情况等，经所在单位领导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填写《内设机构设置

（调整）审批表》（见附件 1），由有关职能部门会同人事处审核，送分管校领导同意

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第十二条  教学单位内设三级机构的设置（或调整）归口审核：系（部）、专业、

直属教研室由教务处、人事处审核；实验中心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人事处审核。

第十三条  科研单位内设的三级直属研究室由科研处、人事处审核。

第十四条  教辅单位内设的三级部或中心由人事处审核。

第十五条  除经学校批准设立的第三条列明的三级机构外，二级单位内设的四

级机构由各所在单位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自行设置，四级机构负责人报学校组织

部备案。

第四章  机构负责人职数

第十六条  办公室设主任（或副主任）1名。

第十七条  继续教育学院、档案馆内设科级机构负责人的配置按学校有关规定

执行。

第十八条  教学单位内设三级机构的系、直属教研室、实验中心、研究所：9

人以下设主任（所长）1名；10 人以上的可增设副主任（副所长）1名。

第十九条  根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制度》（广师院〔2009〕

252 号）规定，每一个本科专业设置一名专业负责人。

第二十条  科研和教辅单位内设三级机构的部或中心：只设主任（部长）1名。

第五章  机构负责人任职条件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  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继续教育学院、档案馆内设科级机构

负责人任职条件与要求按照学校科级干部任用条件规定。

第二十二条  系、直属教研室的正、副主任：1、政治思想表现好，工作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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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身体健康；2、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并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并讲师及以

上职称；3、系统地主讲过一门以上主干课程，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丰富的教学经

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在教师中有较高威信。

第二十三条  专业负责人的聘任条件按《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负责人制

度》执行。

第二十四条  实验中心和教辅单位下设部或中心的主任（部长）：1、政治思想

表现好，工作责任心强，身体健康；2、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3、

有较丰富的教辅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业务能力。

第六章  机构负责人聘任

第二十五条  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继续教育学院、档案馆内设科级机构

负责人由组织部通过干部任用程序产生；其他内设三级机构负责人由所在单位民主

推荐，经所在单位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后，填写《内设机构负责人聘任审批表》（附

件 2），经有关职能部门、人事处、组织部审核送分管校领导同意后，报学校校长办

公会议研究决定。

第二十六条  教学单位的系、直属教研室和实验中心主任原则上应由本科专业

负责人担任。

第二十七条  内设机构负责人由组织部发文聘用，负责人每聘期为 4 年。聘期

内中途调整负责人的聘期从发文之日起至该聘期截止日。

第二十八条  三级内设机构负责人的任职经历可做为晋升职务的参考依据。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

法为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组织部、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设

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件：1．内设机构设置（调整）审批表

          2．内设机构负责人聘任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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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内设机构设置（调整）审批表

机构

名称

职

责

范

围

下设

部门

拟申报人

员编制

设置

（调整）

理由

                                            ( 盖章 )

                                             年   月    日

职

能

部

门

意

见                  ( 盖章 )

                年   月    日

人

事

处

意

见
                 ( 盖章 )

                年   月    日

主

管

校

领

导

意

见
                 ( 盖章 )

                年   月    日

学

校

审

批

意

见                  ( 盖章 )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用 A4 纸一式二份，二级单位、人事处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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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内设机构负责人聘任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

职  称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简  历

拟聘任

岗位职务

拟聘任

期限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
级
单
位
意
见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职
能
部
门
意
见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人
事
处
意
见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组
织
部
意
见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本表用 A4 纸打印，一式叁份，二级单位、人事处、组织部各存一份。


